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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治理外部从政府绝对主导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共治,内部从治理工具的单一

命令-控制走向行政管制与市场激励、公众参与并行是必然的发展路径。 环境政策工具的固有缺

陷并非是导致环境治理遭遇困境而看似无解的根本原因,其突破点在于运用工具组合产物的独立

特性。 在组合环境政策工具时需要考虑工具特性、政策目标、制度能力和成本控制的影响。 目前

总体上要以灵活而非传统僵化的政府管制为主,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及参与式环境教育贯穿始终,
善用、慎用市场刺激手段。 具体到水污染防治领域,源头防控、污染治理、责任执行的不同层面需

联通各个工具的不同功能并根据客观情况适时调整,要发挥工具组合的独特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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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问题、文献与目的

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中央的高度

重视,环境保护议题的层出不穷催生了对环境保护

工具的进一步探讨。 当下,生态环境不仅仅是纯自

然物质,更是一种公共产品,生态建设赋予了政府更

多的职责和义务,改善生态环境对于政府而言实际

上是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冶,由此市场思维也日益进

入以行政管制为主导的环境保护领域。 环境保护工

具或曰环境政策工具并非环境保护举措的简单相

加,环境政策工具的重叠、交叉和碎片化导致政策效

果冲突和抵消的例子不在少数,因此有必要对环境

政策工具的研究进行重新梳理与反思。
从既有文献成果来看,学界对环境政策工具的

研究数量较多,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对某一类

政策工具尤其是经济工具的研究居多,对其中的具

体制度的研究却不够深入;(2)少数整体化研究只立

足于对单个政策工具的不足提出改进[1],对工具之间

的搭配与组合不够结合实际;(3)专门针对中国语境

下的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设计研究较少。 西方对环

境政策工具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经济学和政治学视

角比较成熟。[2] 托马斯·思德纳和保罗·R·伯特尼

等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分析了命令-控制工具、基于市

场的政策工具的原理与应用模型。[3鄄4] 这在理论和

方法层面给予我国学者很大启示。 Michael E. Kraft
发现利益团体会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理性选择,由
于政治团体受民众影响较大,因此可以通过公众的

推动促进执政者优化环境政策工具。[5] 总体上,这
些研究大多以本国国情为研究语境,其结论不一定

适用于我国,且也有偏单一、轻整合的特点,[6] 不能

作为我国环境政策的选择依据。
整体上看,环境污染可以说是一种集体行为,每

一个自然中的成员或多或少都“贡献冶了污染,因此

有义务参与环境污染的防治。[7] 囿于各个环境政策

工具的种种弊端,最理想的方法应当是自我管制。
虽然这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政府自上而下的环境政

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至少可以启发企业和社会公众的

意识、理性和良知,从而引导和激励企业和公众自我

约束、自发主动地参与环境保护,进而形成自下而上

的环境保护模式。 环境政策工具的组合研究或许是

破解环境保护难题的切入点。
二、我国环境政策工具运用的现状及问题

环境政策工具即达成环境政策目标的途径或手

段。 根据国内外对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环境政策

工具主要有四类:一是行政规制即“命令-控制冶型



政策工具;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或经济激励工

具;三是社会自愿性协议;四是基于信息的政策工具

(主要是信息公开)。 这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基本涵

盖了我国目前治理环境的各个方面。
(一)缺乏实效的命令-控制工具

“命令-控制冶工具主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出

现,占据着我国环境政策工具的主导地位。 自“十
八大冶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相关环境法律

法规不断修订和制定,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环境保护

领域。
从我国环境管理的历史来看,“命令-控制冶型

环境政策工具在与环境问题尤其是对紧急事件的处

理上功不可没。 从规范层面看,管制型规范体系已

经比较全面、完整,其之所以逐渐为学界批判,除了

其本身的灵活性差、成本较高及自身设计不尽合理

外,现有法律规范和相关规定未能执行到位可能是

更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是有法不施,“当经济发展

冲动、地方利益诉求、政绩考核标准和‘以上压下爷
机制交织在一起时,环境污染执法中经常会出现执

法者与污染者之间合谋形成的法律规避冶 [8]。 环境

保护地方保护主义与环境行政可谓是“如影随形冶,
尽管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已经展开,但监

督不力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开。 另一方面是执法能力

不足,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公布的

《新掖环境保护法业实施情况报告》,目前环境执法机

构的环境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执法能力不强,新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中改进的环保制度和措施虽然进

步很大,但不能全面、充分地执行和遵守,环保执法

力量、执法技术和手段、执法经费的“倒金字塔冶现

状使得基层环保部门很难承担起繁重的执法任

务。[9]在很多基层,只有当环境事件引起社会公众

和网络媒体强烈关注后地方官员才予以重视。
(二)盲目使用的经济激励工具

在“命令-控制冶手段僵硬、成本大的弊端逐渐

显现之后,基于市场经济灵活性的优势,利用市场的

政策工具被越来越多地运用。 近年来有关加强市场

在环境治理中作用的政策不断出台,如绿色税费

(环境保护税、财税也2016页54 号)、环境财政专项资

金(财建 也 2015 页 226 号)、 绿色债券 (发改环资

也2010页801 号)、环境信用(苏价工也2015页335 号)。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主要是税费制度和排

污权交易,二者对市场发展水平要求很高。 以环境

税费为例,目前我国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费除了排

污费、环境税和资源税之外,还有消费税、车辆购置

税和车船使用税等。 虽然表面上都奉行“污染者付

费冶的原则,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为征收目

的,但实际上由于这些税费内部存在交叉重叠,征收

目的反而模糊不清,对企业和公民行为的引导作用

大打折扣。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对《环境保护税

法》(草案)的说明中称,本次立法是按照“税负平

移冶的原则,将现行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转

移。[10]这只是解决了现行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问

题,税费本身如税基、税率的确定以及对社会公平的

影响等问题都未考虑成熟。 这种没有考虑外部性的

税收是低效或无效的,其对改善环境问题的贡献远

远小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有研究表明,“企业税

费负担越轻,企业的生态环保意愿会更强; 政府规

制水平越高(更强有力地执行相关地政策法规),那
么企业的生态环保意愿也会随之提高冶 [11]。 在混乱

的环境费用尚未清理整合完成时,这种盲目利用市

场的税费思维,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

善的时候,可能会偏离环境政策目标。
(三)方兴未艾的环境自愿性协议

自愿型环境政策在我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有关这方面专门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文件还不多,但
一些法律和政策文件中对此有涉及。 根据 2003 年

颁布、2012 年修正的《清洁生产促进法》第 28 条,高
污染企业以外的企业,可以自愿与清洁生产综合协

调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签订进一步节约资源、削减

污染物排放量的协议。 2011 年实施的《节能自愿协

议技术通则》对节能自愿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

实施程序和技术要求进行了明确,并规定第三方机

构可加入。 此外,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中国终

端能效项目等都是对自愿型环境政策工具的实践。
然而,我国环境管制常常被地方的经济目标弱

化,企业、消费者环保意识和能力也不足,大量中小

型企业很可能不会全面执行自愿性环境协议,而是

选择低成本的违约从而获取利润。 另一方面,契约

治理可能产生政府财政责任缺失的问题,资金的来

源与使用如何监管到位? 如何保障资金的公平分

配? 公私合作下企业的私主体地位如何保证其独立

性?[12]这些问题不解决,自愿型治理只能是政府和

企业徒有其表的工程。 自愿性协议的另一个问题是

实施效果的评价,如果不能准确测算企业实施自愿

协议或环保认证创造的效益到底有多大,与整体效

益区分开来,就难以调动企业自愿环保的积极性,难
免带来“搭便车冶问题。[13]

(四)普遍但不具针对性的信息工具

基于信息的环境政策工具主要是环境信息公开

方面的,此外还有环境监测、环境统计、听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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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尽管政府和社会公众都要求和呼吁企业如实、
完整地公开环境信息,但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不高,“完整地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上市公司寥寥无

几冶 [14]。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对企业的信息公

开有失监管,政府对企业的环境管理没有体系化的

宣传教育、建议和指导。 环境信息的发布与监督似

乎只是任务,而没有真正地考虑公众对环境信息的

需求,很多环境群体性事件正是源于环境信息的不

对称。[15]

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密不可分,多元主体参与

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就是协商民主。[16] 然而我国的

环境公众参与是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具有被

动性、局限性,没有起到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17] 尽

管对环境信访、环境听证的形式有所改进,例如利用

网络与媒体,但公众自身环保知识的缺乏、对环境事

件的认识不足以及信访、听证的偏形式化使得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的作用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看似无

处不在的环保宣传、环境教育仍然是片面性大于针

对性,NGO 环保组织的环境教育功能未能发挥,很
多城市居民根本感受不到保护自然环境的意义,无
法感同身受,甚至一些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也只是基

于文本做出决策。
三、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

传统工具主义认为,政策工具能否发挥作用取

决于工具自身的特性,这显然过于绝对,没有任何一

种政策工具一经选择而永远适用。 在权变主义看

来,“政策工具的绩效的发挥是通过政策工具与应

用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得以体现的冶 [18]。 本文认

为影响环境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因素除了工具特

性,还有政策目标、制度能力、效益与成本。 在这些

因素的影响下,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并非固

定不变,而是要针对特定环境管理和治理情形在综

合度量后确定并及时调整,因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一)工具特性

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是环境政策的突破口[19],
理论上的命令-控制手段因其强制性、权威性和确

定性应当能快速而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尤其对于

潜在风险和危害较大的事项如废弃物管理。 然而实

践中却因难抵其他因素尤其是 GDP 考核的影响而

发生变异。 因此我们看到的命令-控制手段往往相

对僵硬,从政策制定到层层执行和监管的过程往往

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还容易滋生腐败。 问题在于,
命令-控制手段往往伴随着惩罚,惩罚不当会导致

不公平、不正义,在行政管制设计不当的情况下(如

环境标准的不合理)这一问题尤其突出。 而参与治

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环境公平实现的有效手段[20],
因此要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市场工具的优势在于可以降低守规成本,增加

灵活性,进而增加效益。 我国征收环境税、允许排污

权交易的目的是通过资源有偿使用来提高其利用效

率、改善环境。 但其成本优势只有在排放量易于管

理且能够准确测量的情况下才能体现。[21] 以负担能

力即经济状况作为排污削减量分配标准的缺陷在

于,通过改进技术减少排放量且经营良好的企业可

能被要求在减排上耗资更多,而污染较为严重但经

营不善的企业却有人为其买单。 已有研究表明,税
收制度适用于小范围和地方性环境问题,对于大范

围的环境问题,环境管制或者各环境政策工具综合

运用会更有效。[22]

自愿型环境政策工具最大的优势是激励企业自

发、主动地改进技术保护环境。 最大的缺陷是自愿

协议无强制约束力,因此监管与自我监管对政府和

企业都是一个挑战。 根据“管制俘获冶理论,我国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管理受工业利益影响

大,污染者有可能钳制管理者从而阻止约束力量的

介入。[23]所以,我国环境治理中单独运用自愿型工

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行政监管、环境税费、公众

参与等制度协调运用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基于信息的政策工具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 随着“绿色消费冶的深入人心,环境保护者担任

着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决策的

责任,同时也向社会展现良好的环保信誉和环境管

理。 生态标签是目前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重要手段,
由于它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因此消费者比较

信任从而影响其消费选择,但对于价格导向型的消

费者而言,生态标签的引导和鼓励作用可能会打

折扣。
(二)政策目标

环境政策工具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环境保护,
但这一政策目标与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却往往产生

矛盾。 Porter 假说认为污染意味着经济浪费和资源

不合理使用,减少污染与改进生产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设计合理的环境管制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使其部分或全部抵消遵守环境管制规范的成本。 也

就是说,减排与降低生产成本可以同时实现。 对此,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以

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结论却不尽相同。 Lanoie 等

通过对七个 OECD 国家的大中小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环境管制可以刺激环境创新。 灵活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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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政策机制相较于严厉的环境政策更能激励企业在

环保技术上的创新。 环境管制与企业在降低生产成

本上的创新并无必然关系,并且市场对减排技术的

促进作用也不明确。[24] 也就是说,环境管制不必然

影响经济发展,市场手段也不必然促进技术创新,结
果取决于这些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

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差异性,政策目标对环境

政策的选择更加复杂。 现阶段“以环境治理为标的

引致的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可能加速东西部的污

染转移冶 [25],环境政策的选择不当反过来也会加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但无论如何,越来越

多的学者主张,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非一直以来认为的相互抑制、不
可调和,即使设计合理的行政管制机制也并不总能

实现双赢,更加灵活的环境政策则可能达到理性的

环境保护效果,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企业自身

的环保信誉影响其生产发展,在供给侧改革要求下,
企业需要改进减排技术,以“环保供应者冶的姿态谋

求长远发展。
(三)制度能力

环境政策工具理论上的设计合理并不能保证

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还要受政治、经济、文化、法
律、科技水平、行政能力等制度能力或者说制度环

境的影响,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体制、法律和市场

三方面。[26] “命令-控制冶的行政手段对政府信息

能力、决策者在风险社会下的决策能力、公职人员

的廉洁、管制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与谈判水平

等都有很高要求,几乎只有全知全能的政府才能

实现应然意义上的环境管制制度。 同样,市场激

励手段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成熟

度要求很高,在一个不平稳、缺乏信任、消费水平

不足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运行

必然会遇到诸多阻碍。[27]自愿协议、信息公开等政

策工具都对企业的经济状况、社会责任感有较高

要求。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类型、人口

素质等都存在极大差异,各地区环保能力水平更

是参差不齐,环境政策工具的设计与选择须与现

阶段、各地区制度能力相匹配才能最大程度发挥

其效用。[28]当然,制度能力需要不断加强建设,环
境保护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

力建设的意见》 (环发也2012页33 号)、重庆市环保

局编制的《重庆市环境宣教能力建设规划》都作了

比较详尽的规定,但大范围、全面的能力建设还有

待展开,这其中包括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和提供符

合企业需求的扶持和帮助。

(四)效益及成本

政府的决策受预算、行政能力及政治上的可行

性影响,因此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蕴含着成本与效

益的衡量,尤其是在我国环境保护与消除贫困同等

重要的国情下。 而且行政主体自身也具有部分“经
济人冶属性,会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倾向

于选择实施成本小、效果明显的环境政策工具。[29]

美国 1936 年《洪水防治法案》是首次应用效益-成
本分析的法律条文,其《清洁空气法案》 《饮用水安

全法案》 等也要求对管制措施进行成本 -效益分

析。[30]这并非仅仅是政府的功利主义行为,更多的

是价值衡量的结果,因为环境治理的成本不单单是

政府的管理成本,其可能分担到企业和个人。[31] 以

排污税费制度为例,企业缴纳的排污税费会以提高

价格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或者企业的员工因

此减少收入。 也就是说,维护部分人的健康可能导

致另一部分人失去健康、教育机会等。 因此,行政管

制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来消除污染,而是要确保收

益大于成本。
四、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以水污染

防治为例

环境政策工具的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直

接拼凑就可以产生“1+1 = 2冶的结果。 不同的环境

政策工具有着不同的工具特性与功能,服务于不同

的环境保护。 但不同功能的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不

一定能最大效率地保证每个环境目标的实现,原因

在于不恰当的政策工具组合提高了减排成本而没有

提高效率,甚至没有单个政策发挥的作用大。
(一)现行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及问题

我国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这次修订主要是进一步强化了政府

执法、监督责任以及企业的法律责任。 但体现的环

境政策工具基本没有变动,仍然维持以污染排放标

准为中心建构水污染防治体系。 结合其他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现行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中,命令-
控制手段占据主要部分,但在备受关注的流域和跨

流域治理方面有一些创新做法,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命令-控制手段基本上都是

事后发生的,且与事先发生的排污标准、环评、排污

许可制度的关系并不清楚。 水污染治理中占有重要

地位的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税实际上也是事后发生

的,而事后治理在水污染领域极易造成大面积环境

破坏并且不易修复。 本来应当发挥重要预防作用的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规定得不够全面,修订后的《污
染防治法》仍然只对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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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而对水污染防治规划没有要求,这是源头防控

的一个疏漏。 而且,整个污染防治法体系没有明确

减排成本问题,从施行多年的低效排污收费制度也

可见我国水污染防治政策对成本效益的考量不足。
在政策工具的落实层面,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建设

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单位面积环保执法人员为 63郾 2
人 /万平方公里,基层环保部门“小马拉大车冶现象

普遍。[32]除此之外,这些政策工具之下的具体制度

也存在诸多弊端,下文将结合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与组合探究如何化解这些问题。
表 1摇 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 创新做法 政策法规

命令-控制

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建设项
目和其他水上设施环评、三同时、限期治理、排
污许可、超标罚款、水污染应急、落后工艺设备
淘汰

《水污染防治法》《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
2020 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 年)》 《全国地
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

经济刺激
排污收费、污水处理费、环境保护税、流域生态
补偿

《环境保护税法》《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排污费征收使
用管理条例》《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自愿性协议 第三方治理、PPP、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协议

《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环规财
函也2017页172 号)、《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的实施意见》(财建也2015页9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也2014页38 号)、《关于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信息型工具
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

《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摇 摇 (二)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纵向选择与组合

1. 源头预防多种政策工具并用

根据我国 2017 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 14
条,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

济、技术条件制定,这其实结合了国际上通行的两种

污染控制方法———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水质目标,可
以说已经比较先进、科学了,但这样的标准只是对排

放行为的事后性控制,水环境质量标准是针对污染

物排放对水体的污染提出的,这不符合水污染的流

域特性,不符合流域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33] 当

前水污染物排放量很大,水质恶化情况很严峻。
2014 年,环境保护部直接调查处理的重大及敏感突

发环境事件中,超过 60% 涉及水污染。[32] 这是因为

水环境质量标准没有起到约束企业建设、生产行为

本身的作用。 企业设备的选址、安装及企业生产材

料的选择都理应与水质目标挂钩,同时辅之以污染

排放标准;政府要鼓励企业改进技术,将污染防治源

头提前,进一步降低污染风险与治理成本。
但以上措施还不足以预防愈加广泛的环境风

险,需要建构“参与+合作冶的治理模式[34],调动企

业、社会多主体参与。 目前缺乏的不是政府方面的

宣传,而是参与式环境教育及公众成为环境教育的

主体并与政府互动的理念。 理论上如果参与式环境

教育能够贯穿始终,企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将得到很大提升,污染风险和治理成本会大

大降低。 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的不断完善,环保组织

的作用会进一步提高,由民间组织通过案例方式进

行环境教育可以让公众主动参与环保工作。 实践中

虽然政府大力推行公众参与,如各地环保部门开通

网络、微信等方便群众举报,但由于环保部门职责不

清,举报时互相推诿,受理慢、反馈慢,大大降低了公

众参与污染防治的积极性。 虽然政府规制在事前管

制中很有必要,但如果过于严格“则会不利于事后

管制的经济成长效果冶 [35]。 行政管制手段自身需要

把握力度。
2. 加强经济刺激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在过程控制

中的应用

水污染的防治最重要的是控制减排成本和提高

效率,这一点命令-控制手段相对处于劣势。 近年

来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比较重视经济激励和其他新

型政策的运用。 例如,江苏、湖北等 12 个省(市)开
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国办发

也2014页69 号),财政部公布《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
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的通知》 (财建

也2017页455 号)。 PPP 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分别

是通过政府与企业和企业与其他环保公司通过合同

等方式合作治理污染,很好地融合了市场机制和自

愿性协议。 但由于违法成本低、价格机制不完善、监
测数据不准确甚至造假,排污权交易难以扩大;PPP
运行存在管理职权不清、法律缺位、地方立法不协调

的问题[36];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推行存在责任主体不

明、监管不力、经济激励不足等诸多障碍[37]。 进一

步来看,这些是制度能力与政策工具不匹配,行政管

·45·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8 年 8 月



制与经济工具、自愿性政策不协调造成的。 所以,各
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必须增加监管力量提高监测能

力,否则控制污染的手段和制度可能被规避,尤其对

排污权交易而言,排污成本的低下意味着排污权没

有市场。 第三方治理、PPP 之类的自愿性协议同样

如此。 政府应当完善财税政策和法律保障,提供良

好的运行平台和市场环境。 当然过度的行政干预也

会扼杀其活力。
3. 加大末端治理的处罚和监管力度

如前文所述,命令-控制手段运用标准和直接

命令方式对污染行为进行规制,能够提高治理效果,
但前提是严格执行标准或规定。 由于末端治理意味

着污染已经产生,相应的处罚必须达到震慑效果,同
时要最大限度地弥补污染造成的损害,不断压缩末

端治理的空间,减少污染再次发生。 由于经济手段

和自愿性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这一治理阶段

的关键在于加大行政处罚和监管执行的力度,但现

阶段水污染治理存在处罚力度过小的问题。 对此,
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必须有责任意识,对于造成环境

严重损害的企业或个人,应当采取停产停业或严格

罚款的手段;对于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小电镀等“十
小企业冶,应当坚决取缔。 对于污染治理达标和不

达标的典型案例可以利用网络媒体、实地考察的方

式向其他企业和社会公众公开并进行宣传教育。
(三)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横向选择与组合

1. 点源与面源、流域与跨流域

从污染源的角度来看,环境污染分为点源污染

和面源污染。 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化学需

氧量最大排放源,约占排放总量的 48% 。[32] 与点源

污染相比,面源污染具有不稳定性、随机性和复杂

性,一旦发生其造成的损害更大、治理难度更大。 因

此源头防控极其重要,对此前文已作论述,这里不再

赘言。
从河流水污染的防治范围看,跨流域防治是现

在水污染防治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 目前江苏、湖
北等 12 个省(市)开展了流域治污协作机制试点工

作,致力于形成跨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联合执法机

制。 既然是跨界、跨流域治理,传统的“一刀切冶式

的命令-控制手段无法突破属地行政监管的区域性

局限,要化解“九龙治水冶的困局必然要有其他的政

策工具。 《关于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

议》或许提供了一种思路。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

点是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在法律性

质上属于政府之间的对赌协议[38],其融合了自愿合

作和强制两种要素,一定程度上疏解了流域上下游

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

系。[39]但长远来看,资金不足、市场机制不成熟、上
游地区经济发展受挫等问题有可能成为试点推广的

阻碍。 本文认为,除了生态补偿协议,流域之间还可

以在产业发展、排污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等方面

建立合作协议机制,以建立多元化的跨流域治理合

作方式。
2. 客观结果与守法情况

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结果最终要落实到责任承

担问题上,包括执法者责任和排污者责任。 保护环

境是每一位公民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存在一种怪现

象:污染成为常态,减少污染成为了环保机关和排污

者的“功绩冶,并且因此获得奖励。 但实际上,守法

和不污染才应当是常态,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损害进

行弥补原本就是企业的义务,并无从国家获得奖励

的权利,政府也没有从减排政绩中获得奖励的权力,
至少正当性是不足的。 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

自于纳税人,这对纳税人不公平。 “运用补贴来规

制减排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可能性,而是环境效果

和资源使用效率的不确定性冶 [40],实践中一些对减

排活动进行的补贴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非常模

糊,有时反而抵消了其他政策工具的效果。 按照标

准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损害的企业并无过错,过错

应该归咎于排污标准的不合理,运用与违法排污处

罚手段相当的方式进行处罚就取不到惩戒效果。
本文认为,对排污者进行归责应当考虑其造成

的客观结果和守法情况两个因素。 环境政策工具的

意义在于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因此客观结

果决定其是否承担责任,守法情况则决定其承担何

种责任或通过何种方式承担。 对于合法排污且未造

成损害结果的,没有处罚也没有奖励,按照规定缴纳

环境保护税等相关费用即可,另外可以通过环保认

证、生态标签等方式提高其环保信誉从而激励其保

持或改进生产;对于超标、未取得许可证且尚未造成

损害结果的,应当责令改正并进行环境教育,通过环

境税费进行调节,罚款、停产之类的处罚则不宜采

取;对于造成环境损害的排污企业,首要的是修复受

损环境、赔偿或补偿受损民众,但如果排污企业本身

合法或达标,就不应当进行行政处罚;而对于违法排

污且造成损害的企业,应当严格依法处理,除了严厉

的行政处罚还应当采取生产交易、贷款上的经济限

制,将企业的污染责任与生产者责任相挂钩,强制其

改进技术,减少污染。 这本是各国环境政策的一项

重要原则[41],在环境政策工具的具体实施中却没有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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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生态文明是制度建设更是一种理念,其要求政

府清理劣质产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从而为

国家和社会提供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环

境政策工具优化组合进而作为系统性的有机体稳定

而常态化地为环境治理服务。 进一步而言,环境政

策工具在于改善环境供给,而环境需求实质上是对

法律体系完善、行政体制改革、执法队伍建设、市场

机制完善以及公众自身环保意识的需求。 企业作为

重要的市场主体,其不可能在脱离自我经济利益的

情境下回应环保要求。 但企业同时也是环境多元共

治主体的一方,如何通过让各个共治主体充分互动

且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上相互受益,打破经济与

环境对立的局面与思维,进行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的

进一步研究尤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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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Co鄄governance and Combination:
New Insigh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FENG Yue, FENG Tieshuan

(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It is an inevitable path of development that the outwar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hanges from governmental domination to
governmental,marketable and social co鄄governance while the internal tools changes from single command鄄control to the pluralism of ad鄄
ministrative control, market incentive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inherent flaw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are not the root
cause of environmental dilemma which seems unsolved. The breakthrough point lies in the use of the independent properties of the com鄄
bination of tools that the individual tools themselves do not have. Tooling characteristics, policy objective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cost control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of the combination.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flexible instead of traditional rigid
governmental contro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or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hould be throughout the
use and market incentives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In the field of water pollution, level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t their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y require the link of various functions of various tools and timely adjustment ac鄄
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a special utility of tool combination.
Key words: regulation; market; co鄄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policyinstruments;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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